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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女士：  
 

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 

2015 年 7 月 6 日的會議  
 
  隨函附委員於 2015 年 7 月 6 日會議上就新公共租住房屋

單位設計相關事宜、未補價居者有其屋計劃單位加按，以及取締

工業大廈內分間樓宇單位的執法行動和安置事宜要求的補充資

料，以供委員參考。  
 
  就新公共租住房屋水龍頭設計事宜的補充資料，將於稍後

提供。  
 
 
 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 
 

( 張鎮宇      代行  ) 
 
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日  

副本抄送 

屋宇署  

 

CB(1)1192/14-15(0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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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 

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 
2015年 7月 6日的會議  

 
補充資料  

 
 
目的  
 
 於 2015 年 7 月 6 日的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會議上，委

員要求政府就新公共租住房屋（公屋）單位設計相關事宜；未補

價居者有其屋計劃 (居屋 )單位加按；以及取締工業大廈內分間樓

宇單位的執法行動和安置事宜提供補充資料。本文件提供相關資

料。  
 
 
詳情  
 
新公共租住房屋單位的設計相關事宜  
 
新建公屋的單位設計及裝置  
 
2. 有意見指公屋租戶在預製的空心間隔牆上安裝固定裝置

遇有困難。現時每名租戶遷入時均會獲派發「屋邨簡介」及「裝

修手冊」。該手冊簡介了規劃裝修工程所需注意事項，以確保大

廈結構的完整性及裝修工程的施工安全。租戶可跟據手冊中訂明

的方法在隔牆上安裝固定裝置，以避免在標示的位置上打釘或鑽

挖。  
 
3. 就加設冷氣機篷蓋以便間房的建議，自 2011年起，起居

室的冷氣機平台已由550毫米 (長 ) × 550毫米 (闊 )增至750毫米 (長 ) 
× 750毫米 (闊 )，以提高租戶在安裝冷氣機時的靈活性及滿足租戶

的需要。  
 
4. 就單位大門舊式摺閘在使用時產生過大噪音的意見，香

港房屋委員會 (房委會 ) 已訂下自2015-16年度起的五年計劃，陸

續為90年代前興建的屋邨更換無掩板舊摺閘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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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屋編配及人均室內樓面面積  
 
5. 公屋編配主要依據既定的編配標準，並按照單位的室內

樓面面積而作出。除經核實具特殊健康理由或社會因素支持其獲

得額外空間的個案外，現時一般是以每人不少於 7 平方米室內樓

面面積為編配原則。   
 
6. 上述標準亦適用於受重建影響的公屋租戶。根據現行政

策，為因重建而需清拆的屋邨，我們會盡量在同區或鄰近地區預

留足夠數目的新落成單位，用以遷置受影響的租戶。此外，在資

源許可下，我們亦會容許租戶遷往其所選擇的其他地區的空置單

位。  
 
   
未補價居屋單位加按事宜  
 

7. 房屋署現時在處理居屋單位的加按申請、補價申請以及

業權轉讓申請的過程中，均會檢視土地查冊紀錄。過去五年（即

2010-11 至 2014-15 年度），房屋署每年平均檢視超過 4 500 個土

地查冊紀錄。若查冊紀錄中顯示某未補價單位有已登記的借貸或

抵押文件記錄，而該借貸或抵押文件有可能涉及未獲房屋署署長

批准的按揭，房屋署的檢控人員會根據律政司發出的檢控守則考

慮是否提出檢控。在考慮這些個案時，檢控人員會視乎每一個案

的實際情況，特別是貸款文件內的合約條款或字眼是否有涉及按

揭而構成違反《房屋條例》。在有充分證據證實所有控罪元素的

情況下，檢控人員會根據《房屋條例》第 27A 條對涉嫌人士提出

檢控。一般而言，只有在貸款協議中包含以未補價居屋單位作抵

押貸款，才會觸及《房屋條例》第 17B 條及違反第 27A 條。因

此，要確定未補價居屋業主與財務公司所簽訂的貸款協議是否觸

犯《房屋條例》，須視乎個別個案的實際情況，不能一概而論。 
 
8. 我們在立法會文件 CB(1)1037/14-15(03)附件一指出，過

去五年（即 2010-11 至 2014-15 年度）涉嫌未事先獲得房屋署署

長批准以未補價單位作按揭而違反《房屋條例》第 27A 條的個案

中，房屋署共檢控 27 名涉嫌人士，當中 11 名人士被判罪名成立，

三名人士被判罪名不成立，兩名人士獲撤銷控罪，尚有 11 名涉

嫌人士的案件在處理中。截至 2015 年 7 月的最新數字，再有九

名人士被判罪名成立 (即共有 20 人被判罪名成立 )，另兩名涉嫌人

士的案件仍在處理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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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就調查中的個案，房委會不會公開有關個案及相關人士

的資料，以免影響法律程序及對有關人士造成不公。當有任何人

士在《房屋條例》下被檢控時，一如其他刑事檢控案件，司法機

構會於案件提訊時的每日審訊案件表中，列出涉案辯方的名稱及

違例事宜的資料，讓公眾人士閱覽，司法機構亦會公開法庭的裁

決。就上述判罪個案，房屋署亦已發出新聞稿，提醒市民非法將

未補價單位按揭屬違法行為。  
 
10. 根據《放債人條例》，放債人牌照有效期為期一年。持

牌人每年均須申請續牌，並須經牌照法庭批准。牌照法庭在裁定

放債人牌照續期申請時，會考慮放債人牌照處處長（即公司註冊

處處長）或警務處處長有否提出反對。警方在考慮是否就個別申

請提出反對時，會考慮所有相關因素，包括放債人的被投訴紀錄

等。   
 
 
取締工業大廈內分間樓宇單位的執法行動和安置事宜  
 
11. 相關政府部門在處理荃灣沙咀道 40 至 50 號榮豐工業大

廈違例分間樓宇單位（俗稱「劏房」）的過程中，一直與受影

響住戶保持溝通及提供支援與協助。  

 

12．  根據屋宇署提供的資料，屋宇署早於 2012 年向相關分

間樓宇單位的業主發出要求拆除相關僭建物的法定命令（清拆

令），並於同年 9 月 26 日至 10 月 4 日為有關單位內的住戶進

行登記，以協助合資格住戶申請關愛基金轄下適用於工廈的一

次性搬遷津貼。根據記錄，上址共有七個合資格住戶成功申請

該搬遷津貼，有關津貼已在 2012 年底開始發放。同期，屋宇署

曾多次勸喻住戶顧及自身及家人安全，盡早遷離有關單位。  
 
13. 屋宇署在 2014 年檢控有關業主未有遵從清拆令後，於

2014 年 11 月在上址當眼位置張貼「擬申請封閉令通告書」，

通知受影響住戶屋宇署將於 2015 年 3 月 17 日向法庭申請封閉

令。在此期間，屋宇署人員透過現場視察、電話、電郵和信件

向住戶多次解釋屋宇署的執法行動和相關內容，包括居於工廈

分間樓宇單位的危險、屋宇署執行封閉令的流程及可向受影響

住戶提供的支援服務、入住臨時收容中心的安排等。同時，駐

屋宇署社工隊自 2014 年 10 月起，曾於不同時段（包括日間、

晚上和週末）多次進行家訪，向有關住戶講解屋宇署的執法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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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，及為有需要的住戶提供適切的轉介服務和社福支援，包括

申請其他非政府機構提供的津貼、單身人士宿舍、鄰里支援幼

兒照顧計劃等，並鼓勵受影響住戶自行另覓居所。  

 

14. 屋宇署亦於 2015 年 1 月就行動發出新聞公報，並逐戶

派發「擬申請封閉令通知書」副本。屋宇署人員於 2015 年 3 月

11 日晚到該大廈與受影響住戶會面，再次講解執法行動。屋宇

署於 2015 年 3 月 17 日執行封閉令時，鑑於有部份受影響住戶

仍未遷出，屋宇署因應有關特殊情況暫緩執行封閉令，讓受影

響住戶有更多時間收拾私人物品及安排搬遷事宜。此外，屋宇

署亦分別於 2015 年 3 月 18 日和 20 日與立法會議員及受影響住

戶會面，重申執法行動的安排。  
 
15. 於 2015 年 4 月 29 日執行封閉令當日及隨後一日，屋宇

署在上址現場設立工作站向受影響住戶發放「入屋紙」，以便

有需要之住戶返回有關單位收拾私人物品，並協助核實受影響

住戶身分，以便因應需要安排入住寶田臨時收容中心。屋宇署

亦向受影響住戶提供相關人員的手提電話號碼作聯絡及查詢之

用。駐屋宇署社工隊在執行封閉令當日，亦有在現場為受影響

住戶提供支援，並陪同他們登記入住寶田臨時收容中心。社工

隊現時仍與受影響住戶保持聯絡，亦會探訪臨時收容中心，繼

續跟進個別有需要的住戶。  
 
16. 屋宇署與房屋署、社會福利署 (社署 )及民政事務總署一

直保持緊密聯繫，為受影響住戶提供適切援助。若受影響住戶

因健康理由或社會因素而有迫切住屋需要，可考慮透過社署推

薦申請「體恤安置」。已登記申請公屋的人士如符合資格亦可

透過申請「特快公屋編配計劃」以獲取提前入住公屋單位的機

會。在榮豐大廈的執法行動中，共有 14 戶居民曾向社署提出體

恤安置申請；社署已完成所有申請的審核，而有關申請均被評

為未能符合既定資格。  
 
 
 
 
運輸及房屋局  
2015 年 8 月  


